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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同大学
新入职教师导师制实施办法（试行）

（同大校〔2018〕98 号）

为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和《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

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根据《山

西省教育厅关于加强全省高等学校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晋教师〔2015〕29 

号文件）、《高等学校教师培训工作规程》、《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教学指

导纲要》的具体要求，进一步推进新入职教师培养工作， 确保人才培养质量，

结合学校实际，制订本实施办法。

一、培养对象

新入职到我校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历年来未参加培训的教师和未取

得《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合格证》的教师。

二、基本要求

1、上述范围的新入职教师应接受导师为期一学期的指导。

2、在导师指导下，不断提升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 为人师表，教

书育人，逐步养成师德高尚、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教风端正的工作作风。

3、在导师指导下完成随班听课、课后辅导、试讲、辅助实验指导、参与教

学研究和科学研究等内容。其中，硕士研究生毕 业的新入职教师原则上不少于 

40 学时的助课工作，博士研究生毕业的新入职教师原则上不少于 20 学时的助课

工作。

4、新入职教师经导师制培养考核合格后，方能承担学校本科生课程的主讲

任务。

三、导师基本条件及职责

1. 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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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人事

（1）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师德高尚，为人师表；

（2）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治学严谨，学术水平较高；

（3）专业方向要与新入职教师所学专业相近；

（4）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2. 导师职责

（1）思想上严格要求，帮助新入职教师认识高校教师的崇高地位和使命责

任，培养新入职教师爱岗敬业、教书育人的良好职业道德。

（2）指导新入职教师至少掌握一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前沿知识、教学重点

和难点。

（3）检查新入职教师的讲课提纲和教案，听取新入职教师试讲或课堂讲授

情况，并对新入职教师的教学方法、讲课技巧等进行指导。

（4）带领新入职教师参加教学研究和科学研究等工作，帮助新入职教师了

解本学科发展状况，提高新入职教师教学研究和科学研究能力。

（5）与高校教师基本规范相关的其他事宜。

四、管理与考核

1. 导师选任

（1）依据学校每年新入职教师的专业情况，新入职教师导师制采取双向选

择原则，由学院上报，学校组织进行导师遴选并聘任。双向选择后填写《山西

大同大学新入职教师导师制培养计划书》（附件 1）进行备案。

（2）为保证导师制培养质量，每名导师原则上同期指导新

入职教师 1 名，最多不超过 2 名。

（3）对因特殊情况不能继续履行指导职责的导师，需及时提交理由报告。

2. 导师制考核

（1）考核内容包括：培养计划完成情况、助课听课记录、教学效果、教学

能力及参加教学研究和科学研究情况。培养对象需递交《山西大同大学新入职

教师导师制培养考核表》（附件 2）、不少于 20 学时助课课程的教案、不少于 

10 次的听课记录、不少于 10 次的上课评价及其他参加教科研的相关支撑材料。

（2）导师制考核合格的导师，发给导师相应的课时绩效。培养期内每指导

一名新入职教师，计 20 个教学工作量，并发放相应的课时绩效。考核不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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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明情况后若因导师个人原因， 取消导师资格。

（3）导师制考核工作由教师发展中心负责实施。

五、附则

本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师发展中心负责解释。

附件： 1. 山西大同大学新入职教师导师制培养计划书

             2. 山西大同大学新入职教师导师制培养考核表


